
簡美玲  
 
對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的意見 
 
報告書建議只是以半日為基礎，低標準的資助，超出的由家長承擔，變相愆生更

多額外租金雜費，而全日制亦必須支付學費。以現時三成就讀全日制比例，委員

會估計只有六成幼兒可享受免費教育，日後隨著全日制比例增加，或出現低於四

成免費 ！如此的建議是真正實踐免費幼稚園教育嗎？  
 
報告清晰界定幼稚園教育是學習和全人發展的基礎階段，該採納一套教顧整合而

獨特的教學方式。關顧學生需要是教育的本質，教育過程包括照顧；而照顧過程

亦正是教育，不能分割。為何委員會不能基於幼兒福祉和兒童成長的需要，全面

資助多元模式？若委員會認為在短期內增撥太多資源，並非切實可行的話，是否

能明確列出逐步實施全面資助多元模式的時間表？  
 
根據一筆過資助模式，教育局將以教職員中點薪金作撥款，學校在薪酬的參考範

圍內釐定教職員薪點。當老師在工作約六、七年應踏入中點薪金，在中點薪金資

助額不足的情況下，會限制了每間學校超逾中點薪金員工的比率，或出現中點成

為頂薪。老師變相只有最低工資保障，這對資深員工是否公平？又如何吸引有志

在幼教界發展而擁有學位或以上資歷的專業人才入行和留任？加上一所幼稚園

規模遠不及社福機構，如何能善用所謂的靈活性？哪來額外的資源調撥？  
 
委員會建議政府應致力將幼稚園教師的入職資歷要求提升至學位水平。唯沒有訂

定學位化的發展時間表和路線圖，亦沒有訂立學位幼師薪級，是否只將幼師學位

化視為口號，蒙混過關？  
 
現時困擾幼稚園的，有大量正輪候學前弱能服務的兒童，亦有懷疑/早危個案/輪
候評估中的個案，報告建議能否兼顧上述不同類別個案的需要？教育局是否也會

參考報告對非華語學童的建議，向取錄了一群(如 6 名或以上)有特殊需要學童的

幼稚園，提供額外幼稚園教師的薪酬，以加強支援學童學習？  
 
報告引用了不少反映全日制缺點或負面情況的海外研究，似乎要讀者相信本港的

全日制幼稚園也有同樣缺點。但實際上，海外亦有不少研究顯示全日制對幼兒、

家長及老師都有正面影響，對幼兒的整體發展有很大幫助，例如：有足夠時間作

自主學習、自由探索、創意思維，更可促進社交、情緒及語言發展；老師能有充

裕時間與兒童建立關係，並有效關顧個別差異；而家長因為兒童獲得妥善成長照

顧而感到安心，最終有利社會共融、釋放勞動力及改善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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